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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簽証須知馬來西亞簽証須知馬來西亞簽証須知馬來西亞簽証須知        

 

馬來西亞領事館地址: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0 號馬來西亞大廈 24 樓 

電話: 2821-0800 / 2821-0818 

 

 証件類別 是否須辦簽証 簽証表格 近照 香港身份証 工作天 簽証及手續費 可停留期限 

BNO 不須 --- --- --- --- --- 30天 

HKSAR 不須 --- --- --- --- --- 30天 

HKDI 須(親身辦理) 1 1 1 4 --- 14天 澳門特區護照 不須 --- --- --- --- --- 30天 澳門特區旅遊証 不須 --- --- --- --- --- 14天 葡國護照 不須 --- --- --- --- --- 30天 中國護照 須(親身辦理) 2 2 1 4 --- 14天 

﹡ 以上護照持有人有效日期必須有六個月或以上。 

﹡ 根據馬來西亞領事館新修訂之入境條例，於馬來西亞出生之香港護照或澳門護照持有人

必須到領事館核實要否申請簽証，領事館將會因應個別情況而家要否申請簽証。 

﹡ 持 HKDI 或中國護照或外國護照人仕，必須親身到領事館辦理簽証。 

﹡ 附加文件：公司放假信、經濟証明及旅遊証件。 

﹡ 以上資料只作參考，客人須自行辦理簽証，必須致電領事館確認有關資料， 

一切以領事館公佈為準。 

﹡ 如簽証被拒絕簽發者，一切費用不獲退回。 

 

 

** 為免輪後須時，如非緊急，請叮囑客人盡早於出發前辦妥簽証！ 

 

﹡以上資料只作參考，客人必須致電領事館確認有關資料，一切以領事館公佈為準。 

 

﹡﹡領事館公佈將於 2010 年 8 月 15 日起正式取消落地簽證，包括中國、印度、巴基斯坦、

尼泊爾等國家。這些國家的遊客要在出發前，須申請馬來西亞入境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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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馬來西亞團專用馬來西亞團專用馬來西亞團專用馬來西亞團專用))))    

 

以下國家之普通護照持有人可以免簽証入境馬來西亞，逗留期間不得超過一個月(個別國家另

有規限)，護照必需有六個月或以上有效期。 

 

與馬來西亞達成免簽証之國家、地區： 

香港特區護照 SAR 英國(海外)護照 BNO 澳門特區護照 
澳門特區旅遊証 

(逗留期間不得超過 14天) 

澳洲 西班牙 瑞士 丹麥 

美國 愛爾蘭 墨西哥 挪威 

新加坡 南韓 比利時 加拿大 

英國 德國 意大利 荷蘭 

菲律賓 所羅門群島 奧地利 瑞典 

泰國 法國 印尼 日本 

紐西蘭 葡萄牙 越南  

 

＊以上資料只入參考，如有更改以領事館公佈為準 

 


